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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滇清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清” ）关于收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昆生

环罚〔2025〕7-12号）的重大事项报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单位：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

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6月23日，针对茨巷河(柴河)河道考核断面检测水质超标情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昆

明市晋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开展河道巡查并对河道水质超标问题进行溯源排

查，发现昆明滇清污水异常排放。

2025年6月23日，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昆明滇清进一步现场调查，发现昆明滇清晋宁区

生物质综合处置项目预处理工段，卸料口平台上堆场有大量废菜叶，废菜叶堆底部有废菜叶渗滤液外流

至厂区路面，废菜叶渗滤液通过厂区道路顺自然坡度流淌，经围挡从道路边两个收集口进入厂区内雨水

收集管道，最终通过昆明滇清雨水排放口外排至园区雨水收集管网。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委托昆

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昆明滇清雨水排放口、雨水收集池水样进行取样监测。 根据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晋环监字〔2025〕026号)，昆明滇清厂

外雨水排口水样监测结果:PH为 7.63、磷酸盐浓度为23.8mg/L、氨氮浓度为274.9mg/L、化学需氧量浓

度为1901mg/L； 厂内雨水排口水样监测结果PH为7.64、 磷酸盐浓度为20.1mg/L、 氨氮浓度为

263.6mg/L、化学需氧量浓度为1413mg/L。

2025年6月23日，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向昆明滇清下达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昆生环责改〔2025〕7-25号)，责令昆明滇清：1.立即停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水污染物的行为；2. 严格按照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晋宁区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处理项目环评

及批复要求，规范处置废菜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并于2025年6月30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至昆

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7月1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昆明滇清上述行为改正情况进行复查，发现昆明滇清

厂区雨水收集池内的废菜叶渗滤液正在通过雨水排放口外排至上蒜基地雨水管网。针对昆明滇清通过雨

水排放口排放废菜叶渗滤液的情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7月1日向昆明滇清下达《昆明市生态环

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生环责改〔2025〕7-26号)，责令昆明滇清：立即停止私设暗管或者采

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严格按照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晋宁区生物质资

源化利用处理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规范处置废菜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并于2025年7月7日前将

改正情况书面报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0日对昆明滇清改正情况再次进行核实，检查时昆明滇清

已对厂区内雨水总排口采取封堵措施， 通过雨水排放口排放废菜叶渗滤液的行为已停止。 昆明滇清于

2025年8月20日向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昆明滇清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

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三十九

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之规定。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利用渗井、渗

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水污染物的。”的规定。参照《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2023�年版)》中“一、违法

行为个性裁量基准：(四)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之规定，自由裁量如下：个性裁量基准：1.排放去向

或区域为二类功能区(非工业区)/Ⅲ类水体(裁量等级3)；2.废水类别为一般工业废水、规模化以上养殖企

业养殖废水(裁量等级3)；3.排污超标状况为超标200%以上(裁量等级5)；4.行为情形为正常生产时不通过

污染防治设施、利用其他方式直接排放/篡改、伪造监测(裁量等级5)；5.项目环境管理情况为有环评、有验

收(裁量等级1)；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5天以上10天以下(裁量等级2)。 共性裁量因素：1.环境违法行为次数2

次(裁量等级2)；2.区域影响为县级行政区域内(裁量等级1)；修正裁量因素：1.改正态度为拒不改正(裁量等

级2)；2.配合调查取证情况为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2)；3.补救措施为未采取补救措施，环境影响持续扩

大(裁量等级2)；4.经济承受度为微型企业事业单位(裁量等级-2)。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裁量因素为重点管控

单元(取0.55)。 经自由裁量计算，处罚金额为人民币267，000.00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昆明滇清整改情况，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集体研究，对昆明滇清作出如下决定：

罚款人民币267,000元。

（三）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1、关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昆明滇清应按《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生环责改〔2025〕7-25号)、《昆明

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生环贵改〔2025〕7-26号)的要求完成整改工作。

2、关于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以上总计金额人民币267，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

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昆明滇清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云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将罚款缴至昆明市国库。

昆明滇清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昆明市生

态环境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3、履行情况的报告和执行后检查

昆明滇清应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书面报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

分局和昆明市晋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昆明市晋宁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昆明滇清履行处罚决定及限期整改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监督检查。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直接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

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已全额缴纳上述罚款。上述行政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进一

步提高环保意识，持续提高内部管理和控制水平、完善内部控制及环境管理制度，严格遵守执行法律法

规，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并根据后续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经公司核查，上述处罚决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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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止目前，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迪环境” ）及控股子公司因

行政诉讼、工程建设纠纷等经营事项提起诉讼累计未结、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6亿元；公司以及控股子公

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债务诉讼、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事项为被告累计未结诉讼、仲

裁事项金额合计为47.24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 仲裁事项金额合计53.24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1.67%。

2、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至目前，待履

行金额合计约为64.67亿元。

公司目前总体涉诉及判决待履行金额较大，公司正积极推动强化应收账款催收及部分资产处置等措

施解决涉诉风险及后续判决履行压力。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

注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进展情况

（一）（2025）京01民初250号

原告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01民初250号），主要内容如

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启迪环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股权

转让款34,029,600元；

2、启迪环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第一部分为26,877,417.36元；第二部分以23,026,64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7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利率0.05%标准计算；第三部分以11,002,96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9日起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利率0.05%标准计算)；

3、启迪环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律师

费10万元;

4、驳回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2025）鄂1202民初9081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鄂1202民初9081号），主要

内容如下：

原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简称“武农商咸宁分行” ）

被告：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新能源公司”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原告武农商咸宁分行与被告合加新能源公司、启迪环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1、 被告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90,000,000元、利息6,268,522.2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5年9月20日，

之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2、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2024)粤民终1842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终1842号），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一审被告)：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公司”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公司” ）

上诉人合加公司、启迪环境因与被上诉人明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2023)粤20民初6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

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一审法院判决:合加公司、启迪环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明阳公司支付货款 71426400元及

利息 (以50000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同年1月31

日; 以144048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同年6月27

日;以13604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6月28日起计至同年8月19

日:以13604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

起计至同年9月29日;以13304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自2019年9月30日起计至同年 10�月 30�日;以 11604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0月31日起计至同年 11�月 30�日:以 31411400� 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1日起计至同年12月30日;以

50018600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31日起计

至2020年1月29�日;以 734264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自2020年1月30日起计至同年6月28日;以 724264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29日起计至同年9月29日;以714264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年9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二、驳回明阳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58212.65元(明阳公司已预交468212.65�元)，由明阳公司负担36350.22元(一审法

院退回明阳公司 10000�元)，由合加公司、启迪环境负担421862.43�元(合加公司、启迪环境于履行本判

决确定的义务时迳付明阳公司，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四）（2025）鄂1202执5367号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未能及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以下简

称"农行咸宁温泉支行"） 向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启迪合加立即偿还189,900,

000元，并住利息、复利和罚息及相关诉讼费用，由启迪环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

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2025）鄂1202执5367号），裁

定：1、冻结、划拨、扣留、提取启迪合加、启迪环境银行存款203,610,197.9元（含执行费270,739元，诉讼

费513,571元，后期利息暂未计算）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二、公司累计未结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53.2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21.67%，相关案件目前尚在审理或调解谈判过程中（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

详见附表）。

我方当事

人名称

我方地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我方当事人

相关的诉讼标

的额（万元）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被告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湖南园艺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

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天王之光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江苏忆名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新

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荆门市天城市政建设

有限公司等

2023湘 3101民初 1765号、

（2023） 陕 04民 初 79号 、

（2024） 陕01民初 229号、

（2023）晋0121民初1808号、

（2024） 苏11民终1049号、

（2025） 湘3122民初205号、

（2025） 杭仲01字第590号、

（2025）鄂1202民初5623号、

（2025） 鄂0804民初2451号

等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115,985.58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

建设有限公司、 天府清源

控股有限公司、 宜昌启迪

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

心(有限公司)、诸暨经开启

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启

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包

头市生态环境局等

（2025） 豫01民初1200号、

（2025） 京01民初 126号、

（2025） 京01民初 250号、

(2025)浙0681民初11868号、

(2025) 京 01 民 初 940 号 、

（2024）内02民初69号等

其他经营

事项纠纷

229,994.62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分行、 西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

行、 中国民生银行宜昌分

行

(2025) 鄂1202民初9081号、

（2025） 陕 04民 初 34号 、

（2025）豫 01�民初 1057�号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26,430.55

未取得判决案件3个

(2024) 鄂 01 民 初 214 号 、

(2024)鄂01民初215号等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49.83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原告

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 凉州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凉州区城区环境卫

生管理服务中心、 运城市

盐湖区人民政府、 新野县

人民政府

2023 吉 0322 行 初 51 号 、

(2024) 吉 03 行 终 32 号 、

（2024） 冀 04行初 59号 、

（2024） 甘0602行初97号、

(2025)晋10行初22号

行政诉讼 38,075.37

白城市天石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昊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安徽昶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生

态环境局清徐分局、 中色

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2025）皖0402民初1740号、

（2024）晋0121民初8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3,390.10

东丰县人民政府、 东丰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西

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北京

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文一波、 西藏桑德水务有

限公司、 吉林市龙潭区人

民政府、 咸宁市咸安区人

民政府

（2025） 吉 04行初 23号 、

(2024) 鄂0502民初1672号、

(2023) 吉行终14号、（2025）

鄂12行初17号

其他事项

纠纷

18,429.07

合计 532,355.12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至目前，判决待

履行金额合计约为64.67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且部分案件相继审结进入履行阶段，公司整体面临诉讼风险及流动

性压力，公司正在全力推动诉讼及执行风险化解工作，并将根据诉讼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颖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８０３

号文同意注册。 《超颖电子电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上海证券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

券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

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

日报网：

ｈｔｔｐｓ

：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

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５

，

２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

１２．０１％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７．０８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

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国联超颖电子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超颖电子资管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 超颖电子资管计划在本次发行获配

３５１．２８８０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股票比例约

６．６９％

，获配金额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４０

元。 超颖电

子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０．６８

元

／

股 （以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０

元

／

股 （以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２８．６４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２．８２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８０

元（以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０６

元（按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

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９

，

６７０．００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９

，

３５３．７８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承销费为

６

，

８７３．６０

万

元；保荐及承销费用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１６０．００

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要求、所需的

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３

、律师费用：

４００．００

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考虑长期

合作的意愿、律师的工作表现及工作量，经友好协商确定，根据

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５８．８７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６１．３１

万元。

注：（

１

）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２

）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

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除上述调

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人群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４－３８６１６８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颖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２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５

〕

１８０３

号同意注册。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

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超颖电子”，扩位简称为“超

颖电子”，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１７５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

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

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０８

元

／

股，发行数量

５

，

２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０２．５７６０

万股，约占发行总

量的

１３．３８％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３４７．４２４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８７．４２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２９％

；网

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０．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１％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４

，

５４７．４２４０

万股。

根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８

，

５４１．５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１

，

８１９．００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６８．４２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２．２９％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３

，

０７９．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６７．７１％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６０９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两

类：

（

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黄石市国鑫新动力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黄石国鑫”）、深圳市高新

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创投”）、天津京东方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创投”）；

（

２

）国联超颖电子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超颖电子资管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

）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黄石国鑫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１

，

１７０

，

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２

高新投创投

１

，

１７０

，

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３

京东方创投

１

，

１７０

，

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４

超颖电子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５１２

，

８８０ ６．６９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４０ １２

合计

－ ７

，

０２５

，

７６０ １３．３８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９８０．８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０

，

６３４

，

４２３

；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２３

，

２３５

，

９４４．８４

；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５５

，

５７７

；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６５７

，

２５５．１６

。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６８４

，

２４０

；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５０

，

８０６

，

８１９．２０

；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６８４

，

２４０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７４

，

９３２

股，约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２４％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５

，

５７７

股，

包销金额为

２

，

６５７

，

２５５．１６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３４％

， 包销股份的数

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３０％

。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９

，

３５３．７８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承销费为

６

，

８７３．６０

万元；保荐及承销费用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

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１６０．００

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要求、

所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

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

付；

３

、律师费用：

４００．００

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

考虑长期合作的意愿、律师的工作表现及工作量，经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５８．８７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６１．３１

万元。

注：（

１

）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２

）相较于招股意

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

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税率为

０．０２５％

。 除上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８

号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